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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划 清 经 济 责 任 为 出 发 点

改 革 厂 内 成 本 核 算 方 法

崔 羽 白

众所周知，产品成本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它能综合

反映企业的有关生产耗费和生产经营状况。但目前的问

题是，它只能“综合”和“反映”到企业一级，对上服

务多，对下服务少。如果说不是所有企业都如此，也是

多数企业如此，甚至已经实行车间成本核算的企业，也

仍然存在这类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成本核算方法老旧。
方法不改革，问题就难以解决。

一、厂内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不能只强调对上服

务

企业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既要满足对上服务的需

要，也要满足对内服务的需要。对上服务是必不可少

的，如接受国家的考核，国家要计算国民收入，要制定

产品价格等，都离不开产品成本资料。但如单纯强调对

上服务，忽视对内服务，就易于在成本核算方法上产生

“吃大锅饭”和虚假不实之弊。这是因为单纯强调对上服

务，使一整套成本核算方法都服从于产成品或企业性劳

务的核算，内部就根本用不上或者不好用。只为对上服

务而计算的产成品成本，当然也只能报给厂领导和上级

机关用并接受考核，而无法讲给内部职工听，更无法用

于对内考核了。有的企业在成本核算方法改革以前曾试

行过内部成本考核，工作虽细但也常出现令人哭笑不得

的怪问题，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核算方法老旧。
二、厂内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应首先考虑内部挖

潜的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主要靠发展生产和

降低成本，而社会主义企业增加盈利也主要是靠这两

条。这两条的共性都是立足于内部挖潜。因此，企业内

部的一切管理工作都应着眼于如何有利于内部挖潜，当

然成本核算工作也不能例外。这就是说，企业成本核算

方法的设计，必须适应组织内部挖潜和降低成本的工作

需要。如果核算方法不适应，就应该迅速做出相应的改

变。比如说，过去企业成本只能综合反映企业的情况，
那么今天就应把它变为既能综合反映企业的情况，又能

综合反映企业内各部分的情况。在成本核算上如何解决

企业内各部分情况的“综合反映”问题？从部门说，在

成本结构上应当解决如何衔接好的问题，也就是说，如

何使成本项目实现“还原”反映，做到基本上与有关部

门分管指标对口的问题；从车间、班组说，应当解决好

上下工序的经济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上下工序之间既

是同志式分工合作的关系，又存在一种以成本价格为基

础的经济往来关系，成本核算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关系的

需要才行；从生产资金上说，生产各环节的资金占用，

需要通过成本计算给予真实地反映。如此等等，只有成

本核算方法得当，才利于计算、分析、对比、考核，也

才利于内部挖潜。
三、厂内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必须以划清经济责

任为出发点

过去的成本计算，是以产成品和半成品为计算对

象，不讲或很少讲经济责任。即不是以经济管理责任为

计算对象，这是个很大的缺陷。正由于这样，一般企业

只能够讲清企业产成品成本的升降情况，工作细一点的

能够讲清半成品或零部件成本的升降情况，但与车间、

班组的经济责任挂不上钩。比如，一种产品经过许多个

车间加工，一种半成品也经过许多个班组加工，当成本

升高或者降低时，谁负多大责任，无法讲清。所以今后

成本核算方法的设计，应以责任为主，以产品为辅，必

须首先围绕经济责任者计算与考核成本。与此同时，为

划清经济责任，还应当尽量减少共同性费用分配，而用

“经济责任”把它锁住，是谁掌握或经手耗用的，就直

接记谁的帐，算谁的成本。对辅助部门的费用，也要责

任分明，凡是辅助部门本身影响成本升降的部分，就应

当由辅助部门负责，直接向厂部交代。而生产车间消耗

多少影响成本升降的部分，则应由生产车间负责。这就

要求必须搞好计量、记录工作，并健全必要的经济手

续。在生产车间内部，过去长期以半成品为计算对象，

今后仍需以半成品做为成本计算的基础，但核算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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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却不应再是半成品，而应是工段、班组或作业线的

责任者。因此，成本计算方法必须改革，逐级解决，并

且层层衔接起来。整个企业的成本计算，应当象蜘蛛网

一样衔接得很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能及时发现，
准确地解决它。

在划清经济责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

的时间观念，即责任期的问题。从尽快解决问题出发，
一般说，成本的升降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应该查清

当时当事的责任者，而不是“时过境迁”才去分析。这

就要求把计算成本的“及时”二字，从月初几号算完成

本飞跃到责任期的“及时”反映，也就是说，下月初计

算的成本数字应当反映上个月全月的全部真实成 本情

况。上个月的成本升降情况得到了及时反映，就便于及

时解决暴露的矛盾和肯定成绩、推广经验。
四、进行成本计算方法的改革，必须克服因循守旧

的思想作风

“习惯成自然”，即使有缺点的计算方法，执行惯

了也会变成顺手的“好”法了。有些同志对一些简陋的

计算方法，虽知其不足，不科学，应当改革，但满足于

应付、凑合，懒得动手，不愿多操心挨累。处于这种思想

状态的志同并非少数。从领导机关来说，对于解决企业

内部具体核算方法问题更有所忽视，多习惯于对一些时

髦的经验，搞“一风起”和“一刀切”等形式上最省力的

事，而很少扎扎实实地帮助企业改进具体核算方 法问

题。这不能不是企业若干基础工作迟迟搞不好的一个重

要外因。目前在会计理论界对成本计算方法，也只限于

一般性讨论，忽视它的可行性探讨。象 “定额比例法”

这样一个“吃大锅饭”的方法，本应取缔，但却很少有

人出来说话。象成本计算不“还原”而把原材料项目弄

成虚胖子的“逐步综合结转法”，也竟有人在企业成本

核算上推广。由于计算方法不科学，解决不了成本项目

“还原”问题，就搞个假“还原”的，大有人在。诸如此

类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不利于成本核算工作实现 “三

个面向”，即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还应当

看到，我们的同行中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障

碍。有一位资格很老的会计工作者曾经提出这样的 质

问：改革成本计算方法能实现多少利润？！他主张抓管

理，不主张抓方法，结果是流于空谈，工作一无所获。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最好的见证人。让我们努力克服那

些脱离实际的空谈习气和旧的习惯作风，加快成本核算

方法改革的步伐，把经济责任制在成本核算工作中建立

起来，为有效地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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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省市建筑安

装企业的土建工程间接费和独

立费都是按工程直接费计取。
按这种方法取费，直接费越大，

企业的利益越多，在同等条件

下的施工企业，因承担不同结

构类别的工程项目，或者所用

建筑材料价格有差异，所计取

的各项费用差距就很大。近年

来，由于施工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尤其是工业化住宅和新型

建筑材料的广泛运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就比粘土砖的价格高

得多，所以用预算直接费作为

计取各项费用的基数，远远超

过了原测定时的标准，使各项

费用的计取，形成水涨船高的

极不合理现象。这种情况，造

成有些施工企业在接受施工任

务时，只愿干那些材料价格贵、

造价高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工

程，而不愿接受那些造价低的

砖石结构工程。在材料使用上

也出现舍近求远，弃贱求贵，
人为地抬高材料价格的现象。
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工程

造价势必越来越高，对基建投

资效果和建设速度都会带来不

良影响。

一、工程结构类型不同对计取费用的影响

根据我们对唐山震后恢复建设的情况调查分析，很

能说明这一问题。唐山恢复建设是由几十个国营施工单

位，近10万人承担的多类型、大规模的建设项目。1978

年至1980年，主要是搞住宅建设。结构类别大体分为内

浇外挂大板楼、内浇外砌砖混楼和加抗震柱砖结构住宅

楼三种。由于几十个施工企业各自承担着不同结构的工

程项目，因此在这些施工企业间，利润收入出现了明显

的差别。例如1980年，甲施工企业承担内浇外挂大板楼

工程，职工人数4，013人，完成工作量1，744万元，全员劳

动生产率4，239元，全员人均竣工面积23平方米，实现

利润179万元，成本降低率6.77%。乙施工企业承担砖

混结构住宅楼，职工人数4，085人，完成工作量1，77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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